
 第一編 第二章 行政法之法源 1-25 

第二章 行政法之法源 
行政法與一般法律科目不同地方在於，行政法並無一部統一法典，而

是散亂在其他相關法典，因此，要了解行政權如何被規範控制前提，必須

了解依「法」行政之法，到底為何物？因此行政法之法源研究，就是在解

決這個問題。 

 
【案例一】 

法規之廢止或變更，若對該法規之施行已有表現其生信賴之事實，因而受

有不利之影響者，是否即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？請附具理由，從法規

變動之原因法規溯及適用，分別回答之。 （93司） 

【案例二】 

銓敘部84年6月6日函，略以「本部64年11月15日暨76年6月4日函同意大專

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4年制預備軍官依法退伍者，比照『後備軍人轉任

公職考試比敘條例』比敘相當俸級之規定，自即日起停用適用」某甲轉服4

年制預備軍官退伍後，於85年間應後備軍人轉任公職人員考試及格，因該

函無法比照該條例比敘。甲不服，主張應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，而提起

訴願，原處分機關則認為行政程序法係90年1月1日施行，本案無適用餘

地。問甲是否有理？ （95律） 
 

第一節 法源之意義 

指「有關行政法的法規範形式」，或「行政法關係之規範基礎」。其

內含包括成文法源及不成文法源。 

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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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法與不成文法之區分，很多人都以是否有具體文字來作為判斷

依據，但其實此種觀念是錯誤的。例如：大法官解釋，所有教科

書將其定位在不成文法源，但是大法官解釋卻是有文字行諸於外。故

成文法與不成文法之區分，是以「是否經過正式制定程序」，及「是

否有法典化」來作區分。 
 

第二節 成文法源 

憲法： 
憲法為國家之根本大法，具有最高位階性，其當然為行政法之法

源，惟行政法與憲法之關係，相較於其他一般私法規範，兩者關係更

緊密，因此歸納而言，行政法與憲法之關係包括： 
從屬性：行政法為具體化之憲法，作用中之憲法。行政法最主要是

要落實憲法精神而制定的具體性規範。 
獨立性：行政法隨時代演進。相較於修憲程序而言，行政法之修法

程序較簡易，因此較能隨著社會事實需要，而作適當改進，故行政

法遠比憲法更貼近人民生活，一天沒有憲法，人民生活並不會受到

太大影響，但一天沒有行政法，人民生活秩序則會大亂。 

法律： 
在此指形式意義之法律。即立法院通過，總統公布之法律。 

行政命令： 
命令為行政機關單方制定，具有抽象及一般性拘束力之規範。合

法有效之命令得以拘束行政機關、人民以及法院。 
緊急命令1：緊急命令乃係國家為應付緊急事故，既有法律不足以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【釋字543】（解釋文） 

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：「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

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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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，期待立法者立法又客觀上緩不濟急時，不得已乃授權行政部門

暫代立法者地位，採取非常的急速措施以為因應。 

 
作者叮嚀 

格來說，緊急命令其實並非命令種類之一種，而是行政部門暫代

立法者權限之例外情形，故是憲法上行政權與立法權混合問題，

其效力可等同於法律。 
  
法規命令2：對外發生效力，直接影響人民權利義務之命令。 
 行政規則3：指規範行政機關內部事項之命令，不直接對外發生效

力，通常與人民權利義務無關。一般而言可分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重大變故，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，為必要之處置，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

之限制。但須於發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，如立法院不同意時，該緊急命令立即

失效。」由此可知，緊急命令係總統為應付緊急危難或重大變故，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

布，具有暫時替代或變更法律效力之命令，其內容應力求周延，以不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

即可逕予執行為原則。若因事起倉促，一時之間不能就相關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鉅細靡遺

悉加規範，而有待執行機關以命令補充，方能有效達成緊急命令之目的者，則應於緊急命

令中明文規定其意旨，於立法院完成追認程序後，再行發布。此種補充規定應依行政命令

之審查程序送交立法院審查，以符憲政秩序。又補充規定應隨緊急命令有效期限屆滿而失

其效力，乃屬當然。 
2 【行政程序法§150】 

本法所稱法規命令，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，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

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。 
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，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。 

3 【行政程序法§159】 
本法所稱行政規則，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，或長官對屬官，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

關內部秩序及運作，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、抽象之規定。 
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︰ 
一 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、事務之分配、業務處理方式、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。 
二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認定事實、及行使裁量權，而訂頒之解釋性規

定及裁量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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